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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
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僅供參考，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本公司任何證券的邀請或要約。

CROSSTEC Group Holdings Limited
易 緯集 團 控股 有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893）

可換股債券換股

茲提述 (i)易緯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八月八日有關發

行可換股債券之通函（「該通函」）； (i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有

關完成發行可換股債券之公告；及(ii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二

零二六年一月十三日、二零二六年一月二十二日、二零二六年二月六日及二零二六

年二月十一日有關可換股債券換股之公告。除另有指明者外，本公告所採用之詞彙

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收到HIL關於將部分HIL可換股債券按換股價每股0.11港元轉換有關本金額

7,700,000港元之換股通知。換股及發行相關換股股份共計70,000,000股股份已於二

零二六年三月十三日完成（「二零二六年三月十三日換股」）。

於發行該等 換股股份後及於本 公告日期，本公司 已發行股份數目已 增加至

466,624,000股，且換股股份佔本公司緊接配發及發行換股股份前之已發行股本約

17.65%及佔本公司經配發及發行換股股份擴大後之已發行股本約15.00%。MKI仍是

本公司的最大股東，持有114,700,000股股份，佔本公司於本公告日期經配發及發行

換股股份擴大後之已發行股本約24.58%。



2

本公司之股權架構

本公司於緊接二零二六年三月十三日換股及發行換股股份前以及緊隨其後之股權架

構載列如下：

股東

緊接二零二六年

三月十三日換股及

發行換股股份前

緊隨二零二六年

三月十三日換股及

發行換股股份後

所持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
股份總數
的概約 % 所持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
股份總數
的概約 %

MKI 114,700,000 28.92% 114,700,000 24.58%
HIL 20,000,000 5.04% 90,000,000 19.29%
其他公眾股東 261,924,000 66.04% 261,924,000 56.13%

總計 396,624,000 100.00% 466,624,000 100.00%

承董事會命

易緯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王榮

香港，二零二六年三月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王榮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李桂嫦女士、謝國
興先生及馬劍先生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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